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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政办字〔2014〕3号
关于印发《哈尔滨工程大学

公文处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哈尔滨工程大学公文处理办法》已经3届51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共哈尔滨工程大学委员会
哈 尔 滨 工 程 大 学
2014年4月17日
哈尔滨工程大学公文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办发〔2012〕7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工信厅办〔2013〕155号）等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哈尔滨工程大学公文处理工作，提高公文处理的科学化水平，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及学校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和院系(以下统称各单位)起草的以学校名义制发的公文（以下简称校级公文）处理工作和由学校负责办理的校外来文的处理工作。 

第三条  校级公文是指学校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依法治校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
第四条  公文处理包括公文拟制、办理、管理等一系列相互关联、衔接有序的工作。

第五条  公文处理应坚持实事求是、准确规范、精简高效、安全保密的原则。

第六条  各单位负责人要高度重视公文处理工作，加强领导，强化干部公文素养和能力建设。各单位综合部门负责本单位的公文处理工作并由专人负责。拟稿单位对主办的公文质量负主要责任，全程跟踪主办公文的处理过程，对主办公文的拟制、办理、管理负总责。

第七条  党政办公室是学校公文处理工作的管理机构，负责校级公文处理工作，并对各单位公文处理工作进行服务、指导和督促检查。 
第二章  公文种类

第八条  校级公文种类主要有：
（一）决定。适用于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和部署、奖惩有关单位和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事项。　

（二）意见。适用于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

（三）通知。适用于发布、传达要求下级机关执行和有关单位周知或者执行的事项，批转、转发公文。

（四）通报。适用于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和告知重要情况。

（五）报告。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回复上级机关的询问。

（六）请示。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

（七）批复。适用于答复下级机关请示事项。

（八）函。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和答复审批事项。以哈尔滨工程大学名义向无隶属关系的机关发文用函。

（九）纪要。适用于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党委常委会纪要、校长办公会纪要由学校两会秘书拟制，校级专题会议纪要由会议指定人员拟制。

各单位内部公文种类主要有通知、通报、报告、请示、函、纪要。

第三章  公文格式
第九条  公文格式按照《党政机关公文格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9704—2012））执行。公文用纸采用国际标准 A4 型（210mm×297mm），公文须双面印制。

校级公文一般由份号、密级和保密期限、紧急程度、发文机关标志、发文字号、签发人、标题、主送机关、正文、附件说明、发文机关署名、成文日期、印章、附注、附件、抄送机关、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页码等组成。校级公文格式及排版要求见办公系统公文处理栏目，组成要素具体内涵详见中办发〔2012〕74号文件。

第十条  公文使用的汉字、数字、外文字符、计量单位和标点符号等，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执行。
第四章  行文规则
第十一条  行文应当确有必要，务求实效，注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准确选用公文种类和公文规格。
严格控制公文数量。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已作出明确规定的，不再制发学校公文；无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坚决不发文；能通过其他方式传达的一律不发文。　

第十二条  行文关系根据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一般不得越级请示和报告。特殊情况需要越级行文的，须同时抄送被越过的机关。根据发文单位与收文单位之间的行文关系，学校公文分为上行文、下行文和平行文。

（一）上行文。向上级机关行文，一般用请示、报告等文种。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1.原则上主送一个上级机关，根据需要同时抄送相关上级机关和同级单位，不抄送下级单位。

2.请示应当一文一事。不得在报告等非请示性公文中夹带请示事项。一般不以机关领导同志个人名义向上级机关报送请示。

3.除上级机关负责人直接交办事项外，不得以学校名义向上级机关负责人或以学校负责人名义向上级机关报送公文。确需向上级机关负责人报送公文时，一般不得多头分送。
（二）下行文。对下级单位的行文，一般用通知、通报、意见、决定、批复等文种。

1.公文应主送受理单位，根据需要抄送相关单位。特别重要的下行文，根据规则需要抄送上级机关。

2.涉及多个单位职责的事务，各单位之间未协商一致的，不得向下行文。

（三）平行文。同级或者不相隶属的单位之间行文，一般用函、意见、通知等文种。

第十三条  内设机构行文规则。各单位除党政办外不得代表学校对外行文，不得向其他无业务指导关系的单位制发指示性、政策性和规范性文件，不得代替学校审批下达应由学校审批下达的事项。

各单位内部公文适用与校内相关单位商洽工作，征询和答复相关事项，告知一般工作情况，提供相关材料等。未按规定制发的内部公文，收文单位应作退文处理并告知党政办；一经发现，党政办责成纠正。各单位应切实减少发文数量、压缩文稿篇幅、提升行文质量。

第五章  公文拟制
第十四条  校级公文拟制包括公文的起草、会签、审核、签发等程序（校级公文拟制工作流程见附件1）。

第十五条  校级公文拟制要求：

（一）公文内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权益和敏感事项，容易引发问题的，应当进行风险评估或法律咨询，要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完整准确地体现发文机关意图，并同现行有关公文相衔接。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实事求是，所提政策措施和办法切实可行。

（三）内容简洁，主题突出，观点鲜明，结构严谨，表述准确，文字精练。

（四）文种正确，格式规范。

（五）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进行论证，广泛听取意见。

（六）各单位负责人应当主持和指导重要公文起草工作。

（七）严格控制公文篇幅。

第十六条  发文处理单要求。拟制党务公文，拟稿单位须填写《中共哈尔滨工程大学委员会发文处理单》；拟制行政类公文，填写《哈尔滨工程大学发文处理单》，发文处理单由党政办统一印制，除签名外发文处理单应打印。
第十七条  公文的信息公开属性包括“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和“不公开”，校级公文须按《哈尔滨工程大学信息公开实施细则》（校字〔2010〕58号）确定公开属性，并在发文处理单上标注，党政办进一步审核。具备“主动公开”属性的公文，由党政办在办公系统在线阅文中发布。

对不属于国家秘密但属于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工作秘密，或涉及个人隐私等公文，拟稿单位在发文处理单上标注“内部”，印制公文首页加印“内部”。

第十八条  公文会签。涉及其他单位职能的，拟稿单位应当主动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行文；其他单位负责人在发文处理单上签名视为同意，同时注明会签单位、会签意见、会签时间。

第十九条  文稿审核。公文签发前应当进行审核。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拟稿单位负责公文内容的质量，党政办负责公文规范性的质量。送审公文一般自党政办受理日起3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紧急公文应在发文处理单“紧急程度栏”注明紧急原因并指定专人跟踪公文办理全过程。若拟稿单位未说明公文紧急程度而延误工作，责任由拟稿单位负责。

公文审核注意事项：行文理由是否充分，行文依据是否准确；行文质量是否符合要求，行文方式是否妥当，文种是否正确，格式是否规范，行文规则是否符合规定；送审（包括发文处理单、正文、附件、上级来文、随附材料等）是否齐备并按顺序装订，随附材料3份及以上须附清单；文字、数字、计量单位和标点符号等用法是否规范。

第二十条  初核。需要学校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审议的拟制发的重要公文文稿，一般应在会前1天送党政办进行初核；会议通过后，文稿送党政办进行正式审核。
第二十一条  退文处理。经党政办审核不宜发文的公文文稿，应退回拟稿单位并说明理由；符合发文条件但内容需进一步研究和修改的，由拟稿单位修改后重新报送；拟稿单位重新修改的公文，应由拟搞单位负责人重新审签后报送党政办。

第二十二条  签发。校级公文由党政办负责呈送校级领导签发。公文签发须遵照《哈尔滨工程大学公文审批制度》执行。
第六章  公文办理
第二十三条  公文办理包括发文办理、收文办理和整理归档。

第二十四条  校级公文发文办理主要程序：
（一）登记。经校级领导签发的公文，党政办进行编号、登记，拟稿单位取文、签收。

（二）复核。公文由拟稿单位送党政办文印室排版，拟稿单位负责校对并签字确认，党政办负责复核公文审批手续、文种、格式等；经校级领导签发的公文，拟稿单位不得擅自更改，需对公文进行原则性修改的，由拟稿单位请示主管校领导同意后，拟稿单位负责人在修改处签字并标明“已经签发人同意修改”。

（三）印制。校级公文应由党政办文印室印制，公文印制应保证时效性并厉行勤俭节约。涉密公文的印制，拟稿单位应当在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进行。

公文印制后，涉及内容原则性修改的，需经原签发人重新签发再印制。因工作需要加印或因公文内容有误重新印制的，由拟稿单位填写《校级公文重（加）印审批单》，经党政办负责人批准后印制。已发出需更换的公文由拟稿单位负责收回销毁并重新归档。

（四）核发。公文印制完毕，拟稿单位应当对公文印刷质量进行检查后分发。涉密公文应当通过机要交通、邮政机要通信、城市机要文件交换站或收发件机关机要收发人员、符合国家保密规定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传递传输。

第二十五条  外来文件收文办理主要程序：

（一）签收。中共哈尔滨工程大学委员会和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公文，由党政办机要室负责签收；送校领导个人函件，由负责联系校领导的工作人员签收；送学校各单位的函件，由各单位指定人员签收、酌情拆处；出差、开会带回的公文，应视内容及时交学校机要室或本单位综合部门按正式公文处理。对收到的校外公文应当逐件清点，核对无误后签收，并注明签收时间。

（二）登记。详细记载公文的主要信息和办理情况。加盖收文章，进行登记编号。主送学校的公文，未经党政办收文处理，各单位不得办理。

（三）初审。初审重点：是否应当由学校办理，经初审不由学校办理的公文应及时退回来文单位并说明理由。

（四）批办。党政办根据公文内容、要求和规则需要提出拟办意见，呈报校领导批示后，及时送承办单位办理。阅知性公文应当根据公文内容、要求和工作需要确定范围后分送；需两个以上部门办理的，应明确主办部门和协办部门；紧急公文明确办理时限。

（五）承办。承办单位对交办的公文应当及时办理，有明确办理时限要求的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完毕。
（六）传阅。根据领导批示和工作需要将公文及时送传阅对象阅知或者批示。办理公文传阅应当随时掌握公文去向，不得漏传、误传、延误。

（七）催办。承办单位及时掌握公文的办理进展情况，按期办结。紧急公文或者重要公文应当由专人负责催办。对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的重要公文，承办单位应报请主管校级领导同意后及时向来文单位或党政办说明延期原因。

（八）答复。公文的办理结果应当及时答复来文单位，并根据需要告知相关单位。

第二十六条  整理归档。公文须及时立卷、归档，各单位公文日常管理由本单位综合部门负责，具体按学校档案管理工作要求执行。两个以上单位联合办理的公文，原则上原件由主办单位归档，相关单位保存复制件。单位负责人兼任其他单位职务的，在履行所兼职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由兼职单位归档。
（一）校外公文的归档。校外涉密公文除部分由科研院、保密处负责归档外，其余由党政办负责归档。校外非涉密公文原则上由承办部门归档。
（二）校级公文的归档。除党字、校字、党政办字、函字、纪要字由党政办负责归档外，其余由发文单位负责归档。

第七章  公文管理
第二十七条  密级管理。公文确定密级前，应按照拟定的密级先行采取保密措施。确定密级后，应按照涉密载体严格管理。绝密级公文应由专人管理。

公文的密级需要变更或者解除的，由原确定密级的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决定。未经发文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同意，不得转发涉密公文，不得变更保密期限。

第二十八条  传达范围。公文的印发传达范围应当按照发文单位要求执行；需要变更的，应当经发文单位批准。

涉密公文公开发布前应当履行解密程序。公开发布的时间、形式和渠道，由发文单位确定。

经批准公开发布的公文，同正式印发的公文具有同等效力。不宜公开的公文，不得违规转发、传输、发布。
第二十九条  复制、汇编机密级和秘密级公文，应当符合有关规定并经单位负责人批准。绝密级公文一般不得复制、汇编，确有工作需要的，应当经发文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批准。复制、汇编的公文视同原件管理。复制件应当加盖复制审批戳记。翻印件应当注明翻印的机关名称、翻印份数、编号、经办人、审批人、日期。汇编本的密级按照编入公文的最高密级标注。

第三十条  公文撤销和废止，由发文单位、上级机关或者权力机关根据职权范围和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公文被撤销的，视为自始无效；公文被废止的，视为自废止之日起失效。

第三十一条  涉密公文应当按照发文机关的要求和有关规定进行清退或者销毁。

第三十二条  移交、清退。机关合并时，全部公文应当随之合并管理；机关撤销时，需要归档的公文经整理后按照有关规定移交档案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离岗离职时，所在单位应当督促其将暂存、借用的公文按照有关规定移交、清退。

第三十三条  发文立户。新设立的单位因工作须设立机关代字的，须向党政办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列为发文单位。单位合并或者撤销时，依据职能划转对机关代字进行调整。

第三十四条  公文销毁。不具备归档和保存价值的公文，经批准可销毁。销毁涉密公文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登记手续，确保不丢失、不漏销。个人不得私自销毁、留存涉密公文。

第三十五条  各单位综合部门每学期末应将本单位制发的内部公文报党政办公室备案。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公文培训。建立公文处理培训交流机制。将公文处理培训作为入职培训和各单位综合部门工作人员培训的重要内容，并纳入干部学习、培训工作。
第三十七条  电子公文处理工作的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八条  外事、财务、审计、纪检等方面的公文，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处级单位内部公文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九条  学校公文处理工作常用文件、资料、表格等在办公系统公文处理栏目查询下载。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党政办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哈尔滨工程大学公文处理实施细则》（校党政办字〔2011〕19号）同时废止。

附件：1. 校级公文发文办理流程

2. 校级公文发文处理单

3. 校级公文机关代字及说明

          4. 哈尔滨工程大学各单位中英文全称、中文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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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工程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4年4月17日印发


附件1
校级公文发文办理流程

























             





附件2
校级公文发文处理单


附件3
校级公文机关代字及说明

组织机构名称                 简  称           代  字

中共哈尔滨工程大学委员会       无              党字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工程            校字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无             学位字

党政办公室                   党政办          党政办字

学生工作（部）处            学工（部）处       学字  

研究生院                       无              研字

教务处                         无              教字

教学质量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    教学评估中心        教质字

科学技术研究院               科研院            科字

保密处
                       无             保密字

人力资源处                     无              人字

招生就业处                     无              招字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国际处              外字

财务处                         无              财字

审计处                         无              审字

发展计划处                   发计处            计字

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                实资处               实资字

后勤基建处                     无          后勤基建字

档案馆                                无                 档案字

信息化处                       无             信息字
附件4

哈尔滨工程大学各单位中英文全称、中文简称
	中文全称
	中文简称
	英文名称

	船舶工程学院
	船舶学院
	College of Shipbuilding Engineering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航建学院
	College of Aerospace and Civil Engineering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动力学院
	College of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自动化学院
	（无）
	College of Automation

	水声工程学院
	水声学院
	College of Underwater Acoustic Engineering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学院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学院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通学院
	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经济管理学院
	经管学院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材化学院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理学院
	（无）
	College of Science

	外语系 
	（无）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人文学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合作教育学院
	国际学院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Education

	继续教育学院
	（无）
	College of Further Education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核学院
	College of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体育部
	（无）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工程训练中心
	工训中心
	Industrial Training Centre

	国防教育学院
	国防学院
	College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素质教育基地
	National Base for College Students Culture and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软件学院
	（无）
	College of Software

	国家保密学院 
	保密学院
	College of National Secrecy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
	思政教研部
	（无）

	党政办公室
	党政办     
	President Office

	党委组织部
	组织部
	（无）

	党校
	（无）
	（无）

	党建研究室
	（无）
	（无）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宣传部
	Press Center

	党委统战部
	统战部
	（无）

	哈军工纪念馆
	
	Memorial Hall of PLA Military Engineering Institute

	纪委办公室
	纪委办
	（无）

	中共哈尔滨工程大学机关委员会
	机关党委
	（无）

	中国教育工会哈尔滨工程大学委员会
	校工会
	HEU Commission of Chinese Trade Union Education 

	共青团哈尔滨工程大学委员会
	校团委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ommittee of HEU

	学生工作部
	学工部
	Student Administration Office

	党委武装部
	武装部
	（无）

	离退休处
	（无）
	Retirement Office

	校友工作办公室
	校友办
	Alumni Office

	监察处
	（无）
	（无）

	学生工作处
	学工处
	Student Administration Office

	教务处
	（无）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教学质量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
	教学评估中心
	Teaching Assessment & Faculty Improvement Center

	高等教育研究所
	高教所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研究生院
	（无）
	Graduate School

	科学技术研究院
	科研院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2011计划”办公室
	（无）
	“2011 plan” Office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无）
	International Science & Technology Cooperation Base

	中俄船舶与海洋技术合作中心
	中俄中心
	Sino-Russia Cooperation Center of Naval Architecture & Ocean Technology

	保密处
	（无）
	（无）

	人力资源处
	（无）
	Human Resource Office

	招生就业处
	（无）
	Student Enrollment and Employment Office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国际处
	International Office

	财务处
	（无）
	Financial Office

	审计处
	（无）
	Auditing Office

	发展计划处
	发计处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Office

	政策研究室
	政研室
	Policy Research Office

	学科专业建设办公室
	学科办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fice

	信息化处
	（无）
	Informationization Office

	后勤基建处
	（无）
	Logistics and Construction Office

	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
	实资处
	Laboratory and Assets Administration Office

	保卫部（处）
	（无）
	Security Office

	图书馆
	（无）
	Library

	档案馆
	（无）
	Archives

	网络信息中心
	（无）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期刊社
	（无）
	Periodicals Publishing Department

	哈尔滨工程大学医院
	校医院
	HEU Hospital

	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经委办
	Operating Assets Management Committee Office

	哈尔滨工程大学资产经营公司
	资产经营公司
	HEU Assets Management Company

	哈尔滨工程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大学科技园
	HEU National Science Park

	哈尔滨工程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科技园
	HEU Science & Technology Park Development Co.,Ltd.

	后勤集团
	（无）
	Logistics Group 


拟稿单位拟稿





是否涉及其他单位


职能





拟稿单位牵头


会签





是





否





党政办审核文稿及随附材料





校级领导签发





拟稿单位取稿、送文印室排版


           





拟稿人校对文稿，党政办复核是否通过





否





拟稿单位按复核要求重办





是





拟稿单位送文印室印制文件，到综合科审核签发手续后用印、装订、分发





拟稿单位填写《重（加）印审批单》，提出申请，送文印室重（加）印





是否需要


重（加）印





是





否





除党、校、党政办、函、纪要字号的公文由党政办存档外，其余由拟稿单位自行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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